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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公費醫師培育及分發服務實施簡則（核定本）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五月三日台八十二衛字第一二六０九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五月十八日行政院衛生署醫字第八二三０五０五號公告 

行政院八十三年七月十一日台八十三衛二六六一一號函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七月十五日衛署醫字第八三０四二七七九號公告修正第五點、第九

點 

行政院八十四年十一月二十日台八十四衛四一０六二號函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十一月三十日衛署醫字第八四０七一九二三號公告修正第八點 

行政院八十六年六月十日台八十六衛二三六三六號函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三日衛署醫字第八六０三四五八號公告修正第廿三點、第

廿四點 

行政院八十七年六月八日台八十七衛二八五五二號函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七月四日衛署醫字第八七０三０二０二號公告修正第九點 

一、行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培育公費醫師，特訂定本簡則。 

二、為培育公費醫師，應於大學或獨立學院（以下簡稱各校院）醫學系及學

士後醫學系設置公費學生。 

  公費學生之總名額，及各校院分配名額由本署會商教育部及各校院後定之

。 

三、公費學生之招生，分別併入各校院新生入學考試辦理；其公費待遇項目

、公費年數、服務年數及醫師證書之保管等事項，應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四、公費學生於新生註冊入學時，應填具志願書及保證書。 

五、醫學系公費學生肄業期間受領公費待遇年數為六年；學士後醫學系公費

學生肄業期間受領公費待遇年數為四年；公費學生入學後因學分抵免，提

升年級，而縮短修業年數者，其受領公費待遇年數應比照修業年數縮短。

公費待遇項目包括主（副）食費、學雜費（含實驗費）、書籍費、制服費

及應屆畢業生旅行參觀費，學校無法提供宿舍者，得發給宿舍費。但自行

住宿校外者，不予補助。 

  前項公費待遇項目之標準，由本署報行政院核定之。 

六、醫學系公費學生第七學年之實習及學士後醫學系公費學生第五學年之實

習，無公費待遇；其實習期間亦不計入服務年數。 

七、公費學生除領第五點公費待遇外，不得受領其他具服務義務之獎學金。 

八、公費學生肄業期間，被勒令退學、開除學籍或自動退學者，應償還其受

領之公費。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免償還： 

(一)死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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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重大疾病，或其他不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殘廢，而不能繼續完成

學業者。 

九、醫學系公費學生畢業後之服務年數為六年；學士後醫學系公費學生畢業

後之服務年數為四年。但公費學生依第五點第一項受領公費待遇年數比照

修業年數縮短者，其服務年數亦比照受領公費待遇年數縮短。 

前項公費學生申請至本指定公告之山地、離島地區醫療機構服務者，其服

務年數每滿一年可加計一年。但未滿一年之部分，以實際服務時間計算，

不得加計服務年數。 

十、公費學生畢業前一年，由各校院造具名冊，函送本署，並由本署召集各

用人單位協調需要員額辦理分發；其分發服務作業要點，由本署另定之。 

  前項公費學生畢業（以下稱公費畢業生）後，應先分發至相關專科醫師訓

練醫院或較具規模之公立醫院接受二年住院醫師訓練；訓練期間應計入服

務年數。 

十一、公費畢業生自願延長住院醫師訓練者，除需經服務機關同意外，其延長

訓練之期間，不計入服務年數。 

  前項延長訓練期間，以二年為限。延長訓練期滿，應繼續接受分發。 

十二、公費畢業生分發至醫療機構服務者，應於到職之日起一年內取得醫師資

格；未於一年內取得者，應自取得醫師資格之日起，計入服務年數。 

十三、設有公費學生之各校院為培養所需之師資，得在公費畢業生中擇其成績

優良者，報請本署同意後留住基礎醫學助教，但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校院

該屆公費畢業生總數十分之一，且公立各校院留任基礎醫學助教應以預算

員額之缺額為限。 

  前項留任基礎醫學助教者，其在學校服務期間，應計入服務年數。 

十四、公費畢業生分發服務一經核定，除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外，應即依照規定

之日期向分發之衛生醫療機構報到服務，不得以任何理由展緩服務： 

(一)兵役徵集。 

(二)患重大疾病，經指定之公立醫院診斷屬實者。 

(三)依本簡則規定得展緩服務者。 

十五、各公立衛生醫療機構對分發至該機構服務之公費畢業生，應依分發科別

指派服務，不得派其擔任其他工作。在服務期間工作不力者，依該服務機

構人事法令規定辦理，並報本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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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為培育公共衛生醫師人才，公費畢業生志願從事公共衛生者，得報經本

署同意後，參加本署所訂培育計畫；其培育期間並應計入服務年數。但無

法在規定期間完成培育者，其延長培育之期間，不計入服務年數。 

十七、本署基於推動醫療合作之需要，得於公費畢業生中遴選已完成住院醫師

訓練之志願者，至與我國簽訂有醫療合作協定之國家從事醫療服務工作，

其在國外服務期間，應計入服務年數。 

十八、公費畢業生於服務期間內，不得以自費出國留學。以公費留學或衛生醫

療機構薦送出國進修者，須經服務機構轉報本署同意。其出國留學期間，

不計入服務年數。 

  前項由衛生醫療機構薦送出國進修者，於期滿返國後，仍須回原服務機構

服務，但有特殊情形，得申請分發至其他衛生醫療機構服務。 

十九、公費畢業生應公務人員考試，經筆試錄取接受公務人員考試分發學習訓

練者，其學習訓練期間，計入服務年數，惟學習訓練期滿後仍應依本簡則

規定接受分發服務。 

二十、公費畢業生考取國內研究所，經其服務機構同意並轉報本署核准者，得

申請展緩服務。 

  前項在國內研究所進修，其研究性質經服務機構認與服務性質有關，而同

意帶職帶薪進修者，其進修期間，應計入服務年數。但無法在教育法令規

定修業年限期間完成研究者，其延長修業年限期間，不計入服務年數。 

二十一、公費畢業生在服務期間內，除本簡則另有規定外，不得離職或從事其

他工作。 

二十二、公費畢業生未依分發科別、地點服務者，其違反規定之服務期間，不

計入服務年數。 

二十三、公費畢業生經醫師考試及格領取醫師證書者，於未依本簡則規定完成

服務義務前，其醫師證書由本署保管，作為履約之保證。另由本署發給加

蓋戳記之醫師證書影本一份，以供辦理銓敘及執業登記之用。 

二十四、公費畢業生於本簡則規定之服務期間，不履行其服務義務者，除依第

二十三點規定辦理外，並應依其未服務之年數除以應服務年數之比例償還

其在學期間所享受之公費。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免償還公費： 

(一)死亡者。 

(二)因重大疾病，或不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殘廢，而不能繼續履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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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者。 

  前項年數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 

二十五、公費畢業生服務期滿，應檢具其服務證明文件，送本署核准後始得離

職，並由本署發還其醫師證書。志願在原服務機構續任公職者，得經服務

機構同意後繼續任用，但須依有關法令辦理。 

二十六、本簡則規定未盡事項，本署得補充規定之。 

二十七、本簡則所定事項，應載明於第四點所定之志願書及保證書，作為其內

容之一部分。 
 


